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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期（总第 29 期） 

 

绍兴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2021 年 3 月 16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期要目: 

○绍兴市实现生活垃圾“零填埋”    

○上虞区推进垃圾源头减量  探索建立信用评价体系   

○简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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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兴市实现生活垃圾“零填埋” 
 

绍兴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活垃圾治理“一年见成效、三

年大变样、五年全面决胜”的总体部署，通过加快焚烧、餐厨

项目建设、推进可回收物全品类回收和深入资源化利用，实现

了“其他垃圾全焚烧、餐厨垃圾全覆盖、生活垃圾零填埋”。

2019年至今，绍兴市城镇生活垃圾总量持续负增长，其中 2020

年城镇生活垃圾总量增长率达-5.17%，资源化利用率 90.93%，

回收利用率 47.42%，无害化处理率 100%，无害化 AAA 等级评定

占比走在全省前列，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 93.71%。主

要做法有： 

一是加快焚烧项目建设，实现其他垃圾全焚烧。全市现有

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 4 座，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能力达 4850 吨

/日，焚烧占比从 2017 年 30.5%提高到目前 75.24%；按计划推

进共 3 座，循环生态产业园（二期）、诸暨市、新昌县等生活

垃圾焚烧厂，目前均已完成点火试运行，正式运行后焚烧处置

能力将达到 6700 吨/日，实现全市域其他垃圾“全焚烧、零填

埋”。 

二是推进易腐垃圾处置，实现餐厨垃圾全覆盖。2019 年，

绍兴餐厨垃圾处置设施已率先实现县县全覆盖。目前绍兴现有

餐厨垃圾处置厂 5 座，总处置能力达 1000吨/天，其中越城区、

上虞区餐厨垃圾统一运至维尔利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置，柯桥区

餐饮垃圾统一运至维尔利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置，厨余垃圾运至

柯桥区餐厨（可烂）垃圾处置中心处置，诸暨市、嵊州市、新

昌县分别运至诸暨市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项目、

嵊州市餐厨垃圾处理厂、新昌县餐厨垃圾处置中心进行处置，

实现了对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和减量化目标。 

三是注重多元参与，推进可回收物回收利用全品类。出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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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加强落实绍兴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经营企业扶持工作的

通知》，进一步明确扶持企业的措施，鼓励市场参与回收利用，

目前，全市已累计培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骨干企业 16 家。引进

专业公司开展回收利用，诸暨市通过浙江联运公司开展资源回

收利用，上虞、柯桥依托供销社网点开展资源回收利用。建成

可回收物中转贮存（分拣）中心 9 个，实现回收利用全覆盖、

全品类。通过“互联网+”专业回收模式，实现线上交投、线下

回收，推进“两网融合”。 

四是加强技术创新，实现“变废为宝”全利用。新昌易腐

垃圾处置采用“分选预处理+污水生化处理+黑水虻生物处理+油

脂回收利用”专业工艺手段，每 50吨餐厨垃圾可提炼 1 吨毛油、

培育 4吨成虫、产生 20余吨肥料，实现餐厨垃圾 100%无害化处

置，该做法得到陈奕君副省长的批示肯定。引进园林垃圾碳化

处理技术，使园林废弃物在全封闭缺氧条件下热解，碳化制汽，

全程无污染源产生。目前绍兴市首个园林废弃物碳化处置项目

已完成土地批复，总面积 46亩，总投资 3 亿元，每日最大处理

量 600吨，年处理量预计 18 万吨，计划于 2020年底投产。 

 
上虞区推进垃圾源头减量 探索建立信用评价体系 

 

一是推进垃圾源头减量。深入开展集贸市场、果蔬批发市

场净菜进城试点工作，该区崧厦农贸市场等 15个农贸市场基本

已实现净菜进城；推进易腐垃圾就地处置建设，百官、滨江两

个农贸市场，于 2020 年 4月在绍兴地区率先投入使用易腐垃圾

就地处置，减量效果明显。 

二是提升限塑意识、减少使用塑料购物袋、一次性消费用

品。试点逐步推广使用菜篮子、布袋子，供销总社下辖 13家农

贸市场均在醒目位置设置可降解塑料袋销售点，有偿提供。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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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宾馆、舜杰大酒店、雷迪森万锦大酒店等酒店不主动提供“六

小件”等一次性消费用品。 

三是探索生活垃圾处置收费制度。开展生活垃圾处理收费

制度情况调查摸底，重点对城区生活垃圾收费进行实地调研，

掌握全区环卫收费的基本情况。开展城区生活垃圾收费成本监

审，完成 2019年城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成本监审。 

四是探索建立生活垃圾分类信用评价体系。系统性推进“信

用上虞”发展，巩固首批“信用县”创建成果，全面协调推进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各项工作。加强同市级发改部门对接，会

同有关部门及时做好生活垃圾分类信用评价体系建设，丰富信

用应用场景。 

 
简 讯 

 

1、3月 11日，绍兴市组织参加全省危险废物治理专项行动

部署视频会议。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进一

步加强危险废物处置监管，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，切实维护

我省生态环境安全，助推美丽浙江建设。陈奕君副省长出席会

议并讲话，省政府副秘书长陈广胜主持会议。会上，绍兴市政

府从加强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角度做典型发言。 

2、根据全省危险废物治理专项行动部署及陈奕君副省长会

议讲话精神，市生态环境局牵头会同市经信、公安、交通等部

门起草了《绍兴市危险废物治理专项行动方案》，并征求区、

县（市）和部门意见，将于近期印发；同时，作为危险废物专

项治理行动的配套工作，市生态环境局专门就加大企业监管覆

盖面，进一步摸清底数为目的，印发《关于开展工业固体废物

全面排查工作的通知》，开展大排查、大整治行动。 

3、2月 24日，市无废办主任邵全卯副市长专题听取绍兴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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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创全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进展及全国试点工作总结情况。邵

全卯副市长对全市以及各区、县（市）的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

作表示高度肯定，同时指出要总结好建设试点工作，对照三张

清单查漏补缺，继续抓好落实；要抓好制度的常态化执行，要

落实到位；要加强各部门统筹，全省全域无废城市建设要结合

国家无废城市试点基础，走在全省前列，尤其是无废城市信息

化平台的应用和推广；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充分利用报纸、电视

等媒体，尤其要加强无废细胞的建设和宣传工作。 

4、近日，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、市无废办副主任钱进赴

北京参加推进固体（危险）废物信息化监管与平台建设工作座

谈会，并就绍兴市无废城市信息化平台管理系统作汇报演示。 

5、近日，市无废办完成《绍兴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终

期评估报告》及简版报告内部评审，修改完善“无废城市”建

设试点十大专题报告（①绍兴市生活垃圾分类经验模式②绍兴

市“三全”型再生资源回收体系③绍兴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

点泥浆渣土领域经验模式④绍兴市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（装配

式建筑）模式⑤绍兴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推动工业园区循环化

改造和高质量发展模式⑥绍兴市全面打造源头减量-全量收运-

规范利用的链条式危险废物精细化管理模式⑦绍兴市农药废弃

包装物全链条监管回收处置模式⑧绍兴建立设计科学、高位推

进、长效常治的“无废”推进模式⑨绍兴打造政企联动、民生

兜底的“无废”市场体系模式⑩探索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新

模式 绍兴加快数字化转型改革创新）并上报生态环境部，完成

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工作总结报告并报生态环境部初审。 

6、近日，市无废办起草 2021 年各区、县（市）和市级单

位全域“无废城市”考核任务书并已完成意见征求，将于近日

印发。 

7、近日，嘉兴市、湖州市、宁波市生态环境局来绍学习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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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的工作经验和先进做法。 

8、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产生的废弃口罩造成二次污

染，切实做好居民废弃口罩的规范收集和安全处置工作，根据

盛阅春市长的批示要求，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、市

农业农村局、市综合执法局在 2 月 25 日-3月 1 日期间联合开展

废弃口罩收集处置情况的督查，对督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

指出和批评。根据本次督查发现的问题与薄弱环节，市生态环

境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继续按照上级统一部署，进一步加大监管

力度，真正实现废弃口罩的闭环处理。 

9、我市德创环保有限公司 2万吨/年废盐项目已基本建成，

正在准备试生产经营许可证领证材料。 

10、我市再度获评“建筑工业化”优秀地市，已连续三年

获得此项殊荣，且越城、柯桥、上虞分获优秀县（市、区）。 

11、近日，省质科院教授吴东亮、省市场监管局徐哲钢市

局市场合同处处长王军一行对柯桥区农贸市场“限塑”执行情

况开展督查。督察组先后了解了该区永进农贸市场、轻纺城综

合市场等 4 家农贸市场的标准塑料袋使用情况和可降解塑料袋

的推广力度，对柯桥区农贸市场"限塑"工作予以肯定，要求持

续做好社会宣传、供需对接、监督检查等工作，进一步增强全

区的全面“禁塑”意识，为推动我省实现全面禁塑的工作目标

积累更多的经验。 

12、近日，诸暨市城东新城建管委会同发改局、市生态环

境诸暨分局、建设局、城乡集团、八方热电、哈尔滨琪裕、AA

加速器、浙江国机集团、浙江省环科院有关负责人及相关行业

专家，对哈尔滨琪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诸暨八方热电

有限责任公司就飞灰处理项目进行合作、开展先行先试（项目

试验）事项进行具体研讨。 

13、近阶段各区、县（市）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进展： 

越城区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工作现已基本完成并已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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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绍兴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验收工作的准备；已完成全

省全域无废城市创建实施方案和 2021年考核方案细则（初稿）。 

柯桥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“无废城市”建设

试点工作的决策部署，立足“三个清单”、指标体系，凝练亮

点、细化措施，目前各项任务均已完成；已印发《柯桥区推进

全域“无废城市”建设工作方案》，各项工作同步推进中。 

上虞区基本完成 2020年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工作，并已

做好配合绍兴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验收工作的准备；已完

成全省全域无废城市创建实施方案，梳理摸排创建任务，初步

拟定全域“无废城市”宣传方案和 2021年全域“无废城市”考

核办法，启动全域“无废城市”信息报送工作。 

诸暨市按照《绍兴市“无废城市”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

要求，按时完成各项建设任务；已下发《诸暨市创建全域“无

废城市”工作方案》，按照三张清单内容（建设目标清单、建

设任务和责任清单、建设项目清单）推进各项工作。 

嵊州市以五大类固废为重点，无废方案和三张清单为抓手，

“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”为原则，圆满完成了全国“无废

城市”建设试点工作；同时以省市全域无废方案和四张清单为

引领，深入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，基本形成该市方案初稿。 

新昌县完成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回顾总结工作，全力推进该

县全域无废城市建设，积极创建无废城市亮点特色项目，建设

无废城市建设示范区域，打造无废公园、村庄等无废细胞；完

善一般工业固废、小微危废收集两大体系建设，印发目标考核

任务细则、危废排查方案等文件，启动一季度无废城市建设成

效评估。 
 

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领导。 

发：各区、县（市）委、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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